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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教育形式的毕业生是否可以应聘？
国内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教育形式（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后，符合岗位要求资格条件的，均可应聘。
2.如何理解“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不得应聘？
全脱产在校学习的国内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和国（境）外留学人员，2026年7月31日以前无法完成学业并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不得应聘。
其他形式在校学习人员，应如实填写在读学习经历，并保证聘用后可全职在岗工作。招聘单位将根据岗位工作要求，对其他形式在校学习的应聘人员情况进行鉴别。如应聘人员虚报、瞒报、漏报在读学习经历或具体学习形式，影响招聘单位资格审核的，将取消应聘资格或取消聘用。
3.岗位要求具有的相关证书及有关资格条件取得时间有什么要求？
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生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应于2026年7月31日之前取得，先行提供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对国（境）外留学人员暂未取得学历学位认证的，应于2026年9月30日之前取得，先行提供《延迟提交材料承诺书（学历学位）》（附件3）；其他人员的学历、学位证书及招聘岗位其他条件中要求的相关证书，须在2026年6月23日之前取得。
4.岗位要求的专业如何认定?
应聘人员学历证书所载专业应当与招聘岗位专业要求相一致。岗位对具体专业或方向有明确要求的，如学历证书所载为符合专业要求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名称（未体现专业或方向），需提供学校相关部门盖章的《研究方向证明》（附件3），及其他体现研究方向的证明材料（写明研究方向的成绩单、硕士毕业论文封面等）。
5.近似专业如何认定？
鉴于参考的现行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未能完全涵盖一些旧专业、新兴学科、国外学科等，请应聘人员及时查阅现行专业目录，核实是否属于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如不属于现行专业目录中的专业，且应聘人员认为所学专业为招聘岗位专业条件设置的近似专业，应当主动联系学校介绍基本情况，并在网上报名期间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以国内学历报考的，需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应的课程成绩单。
（2）以海外学历报考的，需提供国家教育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及权威翻译机构出具的课程成绩单等相关材料的翻译件。
学校将根据招聘岗位的履职需要，认定是否属于近似专业。
[bookmark: _GoBack]6.企业工作经历如何认定？
对工作经历有要求的，应提交相应的劳动（聘用）合同、社保缴费证明等证明材料，且工作经历、劳动（聘用）合同、社保缴费证明应保持一致性。对于报名时提供劳动（聘用）合同有困难的，先行提交《延迟提交材料承诺书（合同）》（附件3）。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实习、兼职等不作为工作经历。工作经历年限按足年足月累计，工作年限计算截至2026年6月。
7.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提供哪些材料？
招聘岗位要求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的，应聘人员应在2026年6月23日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供《中共党员证明》（附件3）。
8.在职人员需提供哪些材料？
在职人员应聘的，须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单位同意报考证明（附件3），其中公办中小学教师应聘的须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对出具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确有困难的在职人员，经本人书面承诺，招聘单位同意，可先行提交《延迟提交材料承诺书（单位同意报考证明）》（附件3）。
9.离职人员需提供哪些材料？
离职人员应聘的，需提交离职相关证明材料（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离职证明）。
10.减免考务费如何办理？
拟享受减免考务费用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在系统填报报名信息时“是否减免费用”选择“是”，并按照系统提示上传减免材料。
所需材料包括：
（1）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或低保证；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县（市、区）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11.资格复审需提供哪些材料？
资格复审时需按招聘岗位要求向学校提交《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诚信承诺书》及本人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
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应聘岗位所要求的资格证书原件、有效身份证件。在职人员还应提交有用人管理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单位同意报考证明信》。离职人员还应提交离职相关证明材料（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离职证明）。
招聘岗位对工作经历有明确要求的，应聘人员需提供劳动（聘用）合同及社保缴费情况证明材料。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还需提供国家教育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还需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招聘岗位有政治面貌要求的，应聘人员需提供《中共党员证明》。
以上所需材料中，有效身份证件、学历学位证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核实后原件退回，复印件学校留存；其他表格、证明等均需原件，学校不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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